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昆明石林太阳能并网光伏实验示范电站（示范区》110KV送出线路

工程》环评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

 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2017年4月5日，石林县环保局受理了《昆明石林太阳能并网光伏实验示范电站（示范区）110KV送出线路工程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。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，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传真：0871-67798412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邮编：652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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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四川省辐射环境评价治理有限责任公司
	2017年4月5日


